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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向外爭取研究資源，提高本校教師學術研

究能力，爰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加強研究計畫之推動與管理，

特訂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執行校外研究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以本校名義執行校外研究計畫，包含政府機關及國（公）營事業單位及其他機關、團體、

學術研究機構或產業界等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

移轉及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

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三、簽約程序與內容： 

(一)校外研究計畫之委託單位，可逕與本校執行單位洽商，由計畫主持人擬具計畫內容、預

算編列、成果處理方式及合約書，經執行單位主管同意並簽會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

本處），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簽約後合約副本及經費預算書送會計室備查。免辦

簽約手續者，仍須經上述程序辦理。 

(二)政府機關及國（公）營事業單位之各類校外研究案合約書，依計畫委託或補助單位規定

辦理。其餘校外研究案之合約書，由本處統一制定及供應，內容應含合作計畫名稱及

內容、計畫經費及時程、實施期限、負責人員、技術服務酬勞及雙方之權利、義務等，

其他特別約定事項，得於合約書附加。 

(三)合約得經合作雙方之同意，予以修改或延長期限。如有重大修改或延長一年以上時，應

另定新合約，並送副本交本處備查。 

(四)若該計畫有學校配合款，主持人應衡量所需人力是否充足，得用於人力支援部分。 

四、收費程序： 

應由委託機構依合約之規定按期將經費繳交本校，且由本校開具收據。 

五、管理費之運用及有關人員每月酬勞，依「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辦理。 



六、每位教職員承接或協助校外研究計畫案之件數，以不影響正常教學與行政工作為原則。 

七、經費收支應依會計程序辦理。 

八、計畫執行期限後三個月內須繳交研究計畫合約書（含經費明細表）兩份和書面原結案報告兩

份（含電子檔）至本處，並將計畫內所購置設備，至保管組登錄確認，納入校產管理，始得

結案。 

九、每一計畫主持人負責計畫之執行及結案報告。主持及參與校外研究計畫之所有工作人員，必

須履行合約上所規定之一切承諾。 

十、本校同仁不得透過私人或私人顧問公司，利用校內設備及人力，不經校方同意進行校外研究

案，若違反此項規定，將提請行政議處。 

十一、成果歸屬及運用： 

(一)本校教師執行之校外計畫其研發成果之歸屬與運用，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或依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之，個人不得持有政府補助、委託或出

資計畫之研發成果，但委託或補助機關另有簽訂契約者，不在此限。 

(二)凡向科技部申請各類研究計畫及相關獎補助措施者，各項成果績效(含專利、著作權

等智慧財產權、以及技術轉移、論文發表等績效)計畫主持人除應依科技部規定切實

填報外，並須至科技部會「學術研發服務網」及「科技研發成果資訊系統」等辦理

相關登錄及管理作業。 

十二、本要點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與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